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東簡字第173號

原      告  郭怜君  

訴訟代理人  陳泰毅  

被      告 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東分署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吳昌祐  

訴訟代理人  葉仲原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設置管線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　原告為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 ○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63

、566地號土地；下合稱系爭土地）所有權人，系爭土地之

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，並非袋地；臺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

00地號土地（下稱4694地號土地）為被告管理之國有地，原

告為申請興建露營區及排放下水所需，需在系爭土地上安設

管線，並經由被告管理之4694地號土地設置15公分口徑水

管，始得將上開生活污水排放至東38線稻葉路旁排水溝內，

為此，依物權法上不動產役權法律關係，並以民法第779

條、第786條為其請求權基礎提起本訴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

應依民法第779條、第786條同意原告安設管線通過如卷第11

頁地籍圖謄本（下稱附圖）之位置。

二、被告答辯：

　　原告得經由鄰地即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

62地號土地），沿稻葉路設置管線至排水溝，來解決排水問

題，亦可自行避開如履勘照片編號4-10所示之水泥土地設置

管線，非如原告所稱僅有設置管線在4694地號土地上此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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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，此亦非對鄰地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；又系爭土地並

非袋地，原告主張類推適用袋地通行權，尚嫌無據，且原告

係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，而對屬於國土保安用地之4694地

號土地主張其有設置管線權利，其為求一己私利致社會國家

受有極大損害，顯屬權利濫用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

回。

三、不爭執事項（卷第211頁；本院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增刪文

句，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）：

　㈠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原告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，並非袋

地。

　㈡469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，被告為管理機關，使用

地類別為國土保安用地。

　㈢56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訴外人藍柏元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

用地。

　㈣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58地號土地）所有

權人為訴外人陳進源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，其上有東38

縣道路名為稻葉路。沿稻葉路邊有如卷第149頁編號A之排水

溝。

　㈤562、563、566地號土地之西南方前方為省道台九線。

四、本件爭點：

　　原告請求設置排水路線在被告管理之4694地號土地如卷第11

頁附圖所示之位置，是否適當？
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，4694地號土地為被告管理之國

有地，558、56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分別為陳進源、藍柏元等

情，業據兩造提出地籍圖謄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、土地

建物查詢資料等件為證（卷第10-11、123-126頁），且為兩

造所不爭執，堪信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。

　1.若原告得行使設置管線權，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路線，並非

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：

　　卷第11頁附圖所示排水路線，以比例尺1/1200換算，若設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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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4694地號土地，長度為76公尺；若設置於562地號土地，

長度最短為18公尺、最長為24公尺，相較之下，系爭土地之

排水路線設置於562地號土地，方為對鄰地損害最少之處所

及方法，原告雖辯稱562地號土地已鋪設水泥等語，然原告

亦可避開已鋪設水泥之土地設置管線，此有勘驗筆錄、勘驗

照片附卷可稽（卷第136-146頁），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路

線，並非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。

　2.系爭土地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而對國土保安用地主張設置

管線，顯屬權利濫用：

　⑴按權利之行使，不得違反公共利益，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

的；行使權利，履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，民法第14

8條定有明文。又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，不能設置

電線、水管、瓦斯管或其他管線，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

者，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；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

處所及方法為之，並應支付償金，同法第786條第1項雖定有

明文，然相鄰關係之規定係為促進物盡其用、社會利益及國

民經濟，而為個人間相互利益之調整，故以誠信原則、防止

權利濫用為依歸，而應衡量利用方法所生之利益與相關影響

或被害之利益，且必須符合公益原則；民法第786條第1項規

定僅及於他人土地之上空或地下，不得安設於土表，且應考

慮土地利用之情形、安設管線之原因等具體狀況（謝在全，

民法物權論，上冊，頁289-290、315-316頁）。又相鄰關係

之規定雖稱周全，然因社會經濟發展，難免疏漏，在此等情

形，應依現行規定之價值判斷，適用誠實信用和權利濫用禁

止等原則做合理的規範（王澤鑑，民法物權，第一冊，214

頁）。又相鄰關係之規定一方面為睦鄰而設，另一方面亦為

權利濫用之禁止，蓋法律賦予某人權利，需以不侵害國家、

社會或他人利益為條件，因此，權利之行使須尊重他人之權

利及公益，否則即為權利之濫用（何孝元，誠實信用原則與

衡平法，112頁）。又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

目的，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他人及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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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，比較衡量定之。倘其權利

之行使，自己所得利益極少，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害

甚大者，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，此乃權利社會

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（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

判決先例參照）。

　⑵再按國有或公有林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出租、讓與或

撥用：一、學校、醫院、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

者。二、國防、交通或水利用地所必要者。三、公用事業用

地所必要者。四、國家公園、風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

核准用地所必要者；保安林之管理經營，不論所有權屬，均

以社會公益為目的。各種保安林，應分別依其特性合理經

營、撫育、更新，並以擇伐為主，森林法第8條第1項、第24

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下稱

系爭使用規則）第6條第3項前段「海域用地以外之各種使用

地容許使用項目、許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如附表一」

（卷第214-1頁），而系爭使用規則第6條附表一「各種使用

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」（卷第215-286頁），

其中「農牧用地」容許使用項目包含（一）農作使用、

（二）農舍、（三）農作產銷設施、（四）畜牧設施、

（五）水產養殖設施、（六）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、

（七）採取土石、（八）林業使用、（九）休閒農業設施、

（十）公用事業設施、（十一）戶外廣告物設施、（十二）

私設道路、（十三）再生能源相關設施、（十四）臨時堆置

收納營建剩餘土石方、（十五）水庫、河川、湖泊、淤泥資

源再生利用臨時處理設施、（十六）溫泉井及溫泉儲槽、

（十七）農村再生設施、（十八）自然保育設施、（十九）

綠能設施、（二十）動物保護相關設施、（二十一）露營相

關設施、（二十二）無動力飛行運動相關設施（卷第247-25

8頁），其中容許使用項目「露營相關設施」之附帶條件為

「一、本款應依露營場管理要點規定辦理，開發利用涉及建

築法、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事項，應依各該法令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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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。二、露營場面積應小於1公頃，其許可使用細目合計

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百分之10，並以660平方公尺為

限；且限採點狀配置，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合計面積不得

超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百分之30，且設施高度不得超過4公

尺。三、不得位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、生

態敏感類型、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（水庫蓄水範圍、國有林事

業區、保安林等森林地區、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、水產動

植物繁殖保育區或優良農地）及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

敏感類型(土石流潛勢溪流及海堤區域之堤身範圍)。」（卷

第256-258頁），是以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，依上開系爭使

用規則，雖可作為露營場使用，仍須經由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、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審核許可方可為之；復參酌

系爭使用規則第6條附表一「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

可使用細目表」之「國土保安用地」容許使用項目包含

（一）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、（二）林業使用、（三）

林業設施、（四）公用事業設施、（五）隔離綠帶、（六）

綠地、（七）再生能源相關設施、（八）農村再生設施、

（九）自然保育設施、（十）綠能設施、（十一）交通設施

（卷第282-284頁），不論依上開森林法或是系爭使用規則

第6條附表一「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

表」之相關規定，國土保安用地不外乎是提供水源保護及水

土保持設施、林業使用及其設施、公用事業設施、隔離綠帶

及綠地等之使用，應與公共利益有關，作為國土保安用地之

4694地號土地，其使用方式自然無法逸脫上開範疇。因此，

本院實難認同原告因將系爭土地作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，

而得於應供公益使用之國土保安用地（即4694地號土地）上

設置管線之請求。況且，以現今工程技術，系爭土地之排水

路線並非不得設置於562地號土地上，或可以儲水池及抽水

水泵等方式替代附圖管線之設置，來處理因土地高低落差無

法排水之問題；復參酌民法第779條、第786條規定，排水方

式或設置管線縱使必須經由鄰地，仍須選擇對鄰地損害最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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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處所及方式，而非選擇對主張排水權之人或設置管線權之

人最有利（如花費成本最少）之方式，揆諸上開規定及說

明，本院權衡審酌原告行使設置管線權而取得之極小私益

（設置露營場之營利），與國家社會因此所受之極大損害

（對保安林水土保持及林相之破壞），認為原告主張其得行

使在4694地號土地上設置管線之權利乙節，違反民法第148

條之規定，礙難准許。

　3.至於原告稱系爭土地得主張類袋地通行權云云，惟查系爭土

地並非袋地，已如三、不爭執事項㈠所示，原告主張類推適

用袋地通行權，尚嫌無據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依物權法上不動產役權法律關係，請求

被告同意原告安設管線通過如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位置，為

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七、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

料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　　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陳建欽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提

出上訴狀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欣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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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東簡字第173號
原      告  郭怜君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泰毅  
被      告 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東分署


法定代理人  吳昌祐  
訴訟代理人  葉仲原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設置管線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　原告為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 ○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63 、566地號土地；下合稱系爭土地）所有權人，系爭土地之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，並非袋地；臺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（下稱4694地號土地）為被告管理之國有地，原告為申請興建露營區及排放下水所需，需在系爭土地上安設管線，並經由被告管理之4694地號土地設置15公分口徑水管，始得將上開生活污水排放至東38線稻葉路旁排水溝內，為此，依物權法上不動產役權法律關係，並以民法第779條、第786條為其請求權基礎提起本訴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依民法第779條、第786條同意原告安設管線通過如卷第11頁地籍圖謄本（下稱附圖）之位置。
二、被告答辯：
　　原告得經由鄰地即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62地號土地），沿稻葉路設置管線至排水溝，來解決排水問題，亦可自行避開如履勘照片編號4-10所示之水泥土地設置管線，非如原告所稱僅有設置管線在4694地號土地上此唯一方式，此亦非對鄰地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；又系爭土地並非袋地，原告主張類推適用袋地通行權，尚嫌無據，且原告係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，而對屬於國土保安用地之4694地號土地主張其有設置管線權利，其為求一己私利致社會國家受有極大損害，顯屬權利濫用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不爭執事項（卷第211頁；本院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增刪文句，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）：
　㈠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原告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，並非袋地。
　㈡469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，被告為管理機關，使用地類別為國土保安用地。
　㈢56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訴外人藍柏元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。
　㈣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58地號土地）所有權人為訴外人陳進源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，其上有東38縣道路名為稻葉路。沿稻葉路邊有如卷第149頁編號A之排水溝。
　㈤562、563、566地號土地之西南方前方為省道台九線。
四、本件爭點：
　　原告請求設置排水路線在被告管理之4694地號土地如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位置，是否適當？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，4694地號土地為被告管理之國有地，558、56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分別為陳進源、藍柏元等情，業據兩造提出地籍圖謄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等件為證（卷第10-11、123-126頁），且為兩造所不爭執，堪信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。
　1.若原告得行使設置管線權，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路線，並非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：
　　卷第11頁附圖所示排水路線，以比例尺1/1200換算，若設置於4694地號土地，長度為76公尺；若設置於562地號土地，長度最短為18公尺、最長為24公尺，相較之下，系爭土地之排水路線設置於562地號土地，方為對鄰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，原告雖辯稱562地號土地已鋪設水泥等語，然原告亦可避開已鋪設水泥之土地設置管線，此有勘驗筆錄、勘驗照片附卷可稽（卷第136-146頁），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路線，並非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。
　2.系爭土地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而對國土保安用地主張設置管線，顯屬權利濫用：
　⑴按權利之行使，不得違反公共利益，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；行使權利，履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，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。又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，不能設置電線、水管、瓦斯管或其他管線，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，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；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，並應支付償金，同法第786條第1項雖定有明文，然相鄰關係之規定係為促進物盡其用、社會利益及國民經濟，而為個人間相互利益之調整，故以誠信原則、防止權利濫用為依歸，而應衡量利用方法所生之利益與相關影響或被害之利益，且必須符合公益原則；民法第786條第1項規定僅及於他人土地之上空或地下，不得安設於土表，且應考慮土地利用之情形、安設管線之原因等具體狀況（謝在全，民法物權論，上冊，頁289-290、315-316頁）。又相鄰關係之規定雖稱周全，然因社會經濟發展，難免疏漏，在此等情形，應依現行規定之價值判斷，適用誠實信用和權利濫用禁止等原則做合理的規範（王澤鑑，民法物權，第一冊，214頁）。又相鄰關係之規定一方面為睦鄰而設，另一方面亦為權利濫用之禁止，蓋法律賦予某人權利，需以不侵害國家、社會或他人利益為條件，因此，權利之行使須尊重他人之權利及公益，否則即為權利之濫用（何孝元，誠實信用原則與衡平法，112頁）。又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，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，比較衡量定之。倘其權利之行使，自己所得利益極少，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害甚大者，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，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（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判決先例參照）。
　⑵再按國有或公有林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出租、讓與或撥用：一、學校、醫院、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。二、國防、交通或水利用地所必要者。三、公用事業用地所必要者。四、國家公園、風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核准用地所必要者；保安林之管理經營，不論所有權屬，均以社會公益為目的。各種保安林，應分別依其特性合理經營、撫育、更新，並以擇伐為主，森林法第8條第1項、第2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下稱系爭使用規則）第6條第3項前段「海域用地以外之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、許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如附表一」（卷第214-1頁），而系爭使用規則第6條附表一「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」（卷第215-286頁），其中「農牧用地」容許使用項目包含（一）農作使用、（二）農舍、（三）農作產銷設施、（四）畜牧設施、（五）水產養殖設施、（六）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、（七）採取土石、（八）林業使用、（九）休閒農業設施、（十）公用事業設施、（十一）戶外廣告物設施、（十二）私設道路、（十三）再生能源相關設施、（十四）臨時堆置收納營建剩餘土石方、（十五）水庫、河川、湖泊、淤泥資源再生利用臨時處理設施、（十六）溫泉井及溫泉儲槽、（十七）農村再生設施、（十八）自然保育設施、（十九）綠能設施、（二十）動物保護相關設施、（二十一）露營相關設施、（二十二）無動力飛行運動相關設施（卷第247-258頁），其中容許使用項目「露營相關設施」之附帶條件為「一、本款應依露營場管理要點規定辦理，開發利用涉及建築法、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事項，應依各該法令規定辦理。二、露營場面積應小於1公頃，其許可使用細目合計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百分之10，並以660平方公尺為限；且限採點狀配置，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合計面積不得超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百分之30，且設施高度不得超過4公尺。三、不得位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、生態敏感類型、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（水庫蓄水範圍、國有林事業區、保安林等森林地區、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、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或優良農地）及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(土石流潛勢溪流及海堤區域之堤身範圍)。」（卷第256-258頁），是以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，依上開系爭使用規則，雖可作為露營場使用，仍須經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審核許可方可為之；復參酌系爭使用規則第6條附表一「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」之「國土保安用地」容許使用項目包含（一）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、（二）林業使用、（三）林業設施、（四）公用事業設施、（五）隔離綠帶、（六）綠地、（七）再生能源相關設施、（八）農村再生設施、（九）自然保育設施、（十）綠能設施、（十一）交通設施（卷第282-284頁），不論依上開森林法或是系爭使用規則第6條附表一「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」之相關規定，國土保安用地不外乎是提供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、林業使用及其設施、公用事業設施、隔離綠帶及綠地等之使用，應與公共利益有關，作為國土保安用地之4694地號土地，其使用方式自然無法逸脫上開範疇。因此，本院實難認同原告因將系爭土地作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，而得於應供公益使用之國土保安用地（即4694地號土地）上設置管線之請求。況且，以現今工程技術，系爭土地之排水路線並非不得設置於562地號土地上，或可以儲水池及抽水水泵等方式替代附圖管線之設置，來處理因土地高低落差無法排水之問題；復參酌民法第779條、第786條規定，排水方式或設置管線縱使必須經由鄰地，仍須選擇對鄰地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式，而非選擇對主張排水權之人或設置管線權之人最有利（如花費成本最少）之方式，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，本院權衡審酌原告行使設置管線權而取得之極小私益（設置露營場之營利），與國家社會因此所受之極大損害（對保安林水土保持及林相之破壞），認為原告主張其得行使在4694地號土地上設置管線之權利乙節，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規定，礙難准許。
　3.至於原告稱系爭土地得主張類袋地通行權云云，惟查系爭土地並非袋地，已如三、不爭執事項㈠所示，原告主張類推適用袋地通行權，尚嫌無據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依物權法上不動產役權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同意原告安設管線通過如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位置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七、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　　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陳建欽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提出上訴狀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欣吟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東簡字第173號
原      告  郭怜君  
訴訟代理人  陳泰毅  
被      告 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東分署

法定代理人  吳昌祐  
訴訟代理人  葉仲原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設置管線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　原告為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 ○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63 、566
    地號土地；下合稱系爭土地）所有權人，系爭土地之使用地
    類別為農牧用地，並非袋地；臺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
    （下稱4694地號土地）為被告管理之國有地，原告為申請興
    建露營區及排放下水所需，需在系爭土地上安設管線，並經
    由被告管理之4694地號土地設置15公分口徑水管，始得將上
    開生活污水排放至東38線稻葉路旁排水溝內，為此，依物權
    法上不動產役權法律關係，並以民法第779條、第786條為其
    請求權基礎提起本訴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依民法第779條
    、第786條同意原告安設管線通過如卷第11頁地籍圖謄本（
    下稱附圖）之位置。
二、被告答辯：
　　原告得經由鄰地即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62
    地號土地），沿稻葉路設置管線至排水溝，來解決排水問題
    ，亦可自行避開如履勘照片編號4-10所示之水泥土地設置管
    線，非如原告所稱僅有設置管線在4694地號土地上此唯一方
    式，此亦非對鄰地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；又系爭土地並非
    袋地，原告主張類推適用袋地通行權，尚嫌無據，且原告係
    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，而對屬於國土保安用地之4694地號
    土地主張其有設置管線權利，其為求一己私利致社會國家受
    有極大損害，顯屬權利濫用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不爭執事項（卷第211頁；本院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增刪文句
    ，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）：
　㈠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原告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，並非袋
    地。
　㈡469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，被告為管理機關，使用
    地類別為國土保安用地。
　㈢56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訴外人藍柏元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
    地。
　㈣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58地號土地）所有權人
    為訴外人陳進源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，其上有東38縣道
    路名為稻葉路。沿稻葉路邊有如卷第149頁編號A之排水溝。
　㈤562、563、566地號土地之西南方前方為省道台九線。
四、本件爭點：
　　原告請求設置排水路線在被告管理之4694地號土地如卷第11
    頁附圖所示之位置，是否適當？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，4694地號土地為被告管理之國
    有地，558、56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分別為陳進源、藍柏元等
    情，業據兩造提出地籍圖謄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、土地
    建物查詢資料等件為證（卷第10-11、123-126頁），且為兩
    造所不爭執，堪信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。
　1.若原告得行使設置管線權，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路線，並非
    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：
　　卷第11頁附圖所示排水路線，以比例尺1/1200換算，若設置
    於4694地號土地，長度為76公尺；若設置於562地號土地，
    長度最短為18公尺、最長為24公尺，相較之下，系爭土地之
    排水路線設置於562地號土地，方為對鄰地損害最少之處所
    及方法，原告雖辯稱562地號土地已鋪設水泥等語，然原告
    亦可避開已鋪設水泥之土地設置管線，此有勘驗筆錄、勘驗
    照片附卷可稽（卷第136-146頁），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路
    線，並非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。
　2.系爭土地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而對國土保安用地主張設置
    管線，顯屬權利濫用：
　⑴按權利之行使，不得違反公共利益，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
    的；行使權利，履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，民法第14
    8條定有明文。又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，不能設置
    電線、水管、瓦斯管或其他管線，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
    ，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；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
    所及方法為之，並應支付償金，同法第786條第1項雖定有明
    文，然相鄰關係之規定係為促進物盡其用、社會利益及國民
    經濟，而為個人間相互利益之調整，故以誠信原則、防止權
    利濫用為依歸，而應衡量利用方法所生之利益與相關影響或
    被害之利益，且必須符合公益原則；民法第786條第1項規定
    僅及於他人土地之上空或地下，不得安設於土表，且應考慮
    土地利用之情形、安設管線之原因等具體狀況（謝在全，民
    法物權論，上冊，頁289-290、315-316頁）。又相鄰關係之
    規定雖稱周全，然因社會經濟發展，難免疏漏，在此等情形
    ，應依現行規定之價值判斷，適用誠實信用和權利濫用禁止
    等原則做合理的規範（王澤鑑，民法物權，第一冊，214頁
    ）。又相鄰關係之規定一方面為睦鄰而設，另一方面亦為權
    利濫用之禁止，蓋法律賦予某人權利，需以不侵害國家、社
    會或他人利益為條件，因此，權利之行使須尊重他人之權利
    及公益，否則即為權利之濫用（何孝元，誠實信用原則與衡
    平法，112頁）。又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
    的，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他人及國家
    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，比較衡量定之。倘其權利之
    行使，自己所得利益極少，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害甚
    大者，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，此乃權利社會化
    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（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判
    決先例參照）。
　⑵再按國有或公有林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出租、讓與或
    撥用：一、學校、醫院、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
    。二、國防、交通或水利用地所必要者。三、公用事業用地
    所必要者。四、國家公園、風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核
    准用地所必要者；保安林之管理經營，不論所有權屬，均以
    社會公益為目的。各種保安林，應分別依其特性合理經營、
    撫育、更新，並以擇伐為主，森林法第8條第1項、第24條第
    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下稱系爭
    使用規則）第6條第3項前段「海域用地以外之各種使用地容
    許使用項目、許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如附表一」（卷第
    214-1頁），而系爭使用規則第6條附表一「各種使用地容許
    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」（卷第215-286頁），其中「
    農牧用地」容許使用項目包含（一）農作使用、（二）農舍
    、（三）農作產銷設施、（四）畜牧設施、（五）水產養殖
    設施、（六）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、（七）採取土石、
    （八）林業使用、（九）休閒農業設施、（十）公用事業設
    施、（十一）戶外廣告物設施、（十二）私設道路、（十三
    ）再生能源相關設施、（十四）臨時堆置收納營建剩餘土石
    方、（十五）水庫、河川、湖泊、淤泥資源再生利用臨時處
    理設施、（十六）溫泉井及溫泉儲槽、（十七）農村再生設
    施、（十八）自然保育設施、（十九）綠能設施、（二十）
    動物保護相關設施、（二十一）露營相關設施、（二十二）
    無動力飛行運動相關設施（卷第247-258頁），其中容許使
    用項目「露營相關設施」之附帶條件為「一、本款應依露營
    場管理要點規定辦理，開發利用涉及建築法、水土保持法及
    其他相關法令事項，應依各該法令規定辦理。二、露營場面
    積應小於1公頃，其許可使用細目合計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
    面積百分之10，並以660平方公尺為限；且限採點狀配置，
    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合計面積不得超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
    百分之30，且設施高度不得超過4公尺。三、不得位於第一
   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、生態敏感類型、資源利用
    敏感類型（水庫蓄水範圍、國有林事業區、保安林等森林地
    區、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、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或優良
    農地）及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(土石流潛勢
    溪流及海堤區域之堤身範圍)。」（卷第256-258頁），是以
    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，依上開系爭使用規則，雖可作為露營
    場使用，仍須經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
    關機關審核許可方可為之；復參酌系爭使用規則第6條附表
    一「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」之「國土
    保安用地」容許使用項目包含（一）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
    施、（二）林業使用、（三）林業設施、（四）公用事業設
    施、（五）隔離綠帶、（六）綠地、（七）再生能源相關設
    施、（八）農村再生設施、（九）自然保育設施、（十）綠
    能設施、（十一）交通設施（卷第282-284頁），不論依上
    開森林法或是系爭使用規則第6條附表一「各種使用地容許
    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」之相關規定，國土保安用地不
    外乎是提供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、林業使用及其設施、
    公用事業設施、隔離綠帶及綠地等之使用，應與公共利益有
    關，作為國土保安用地之4694地號土地，其使用方式自然無
    法逸脫上開範疇。因此，本院實難認同原告因將系爭土地作
    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，而得於應供公益使用之國土保安用
    地（即4694地號土地）上設置管線之請求。況且，以現今工
    程技術，系爭土地之排水路線並非不得設置於562地號土地
    上，或可以儲水池及抽水水泵等方式替代附圖管線之設置，
    來處理因土地高低落差無法排水之問題；復參酌民法第779
    條、第786條規定，排水方式或設置管線縱使必須經由鄰地
    ，仍須選擇對鄰地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式，而非選擇對主張
    排水權之人或設置管線權之人最有利（如花費成本最少）之
    方式，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，本院權衡審酌原告行使設置管
    線權而取得之極小私益（設置露營場之營利），與國家社會
    因此所受之極大損害（對保安林水土保持及林相之破壞），
    認為原告主張其得行使在4694地號土地上設置管線之權利乙
    節，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規定，礙難准許。
　3.至於原告稱系爭土地得主張類袋地通行權云云，惟查系爭土
    地並非袋地，已如三、不爭執事項㈠所示，原告主張類推適
    用袋地通行權，尚嫌無據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依物權法上不動產役權法律關係，請求
    被告同意原告安設管線通過如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位置，為
    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七、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
    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　　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陳建欽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提
出上訴狀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欣吟

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東簡字第173號
原      告  郭怜君  
訴訟代理人  陳泰毅  
被      告 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東分署

法定代理人  吳昌祐  
訴訟代理人  葉仲原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設置管線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　原告為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 ○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63 、566地號土地；下合稱系爭土地）所有權人，系爭土地之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，並非袋地；臺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（下稱4694地號土地）為被告管理之國有地，原告為申請興建露營區及排放下水所需，需在系爭土地上安設管線，並經由被告管理之4694地號土地設置15公分口徑水管，始得將上開生活污水排放至東38線稻葉路旁排水溝內，為此，依物權法上不動產役權法律關係，並以民法第779條、第786條為其請求權基礎提起本訴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依民法第779條、第786條同意原告安設管線通過如卷第11頁地籍圖謄本（下稱附圖）之位置。
二、被告答辯：
　　原告得經由鄰地即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62地號土地），沿稻葉路設置管線至排水溝，來解決排水問題，亦可自行避開如履勘照片編號4-10所示之水泥土地設置管線，非如原告所稱僅有設置管線在4694地號土地上此唯一方式，此亦非對鄰地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法；又系爭土地並非袋地，原告主張類推適用袋地通行權，尚嫌無據，且原告係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，而對屬於國土保安用地之4694地號土地主張其有設置管線權利，其為求一己私利致社會國家受有極大損害，顯屬權利濫用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不爭執事項（卷第211頁；本院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增刪文句，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）：
　㈠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原告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，並非袋地。
　㈡469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，被告為管理機關，使用地類別為國土保安用地。
　㈢56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訴外人藍柏元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。
　㈣臺東縣○○鄉○里段000地號土地（下稱558地號土地）所有權人為訴外人陳進源，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，其上有東38縣道路名為稻葉路。沿稻葉路邊有如卷第149頁編號A之排水溝。
　㈤562、563、566地號土地之西南方前方為省道台九線。
四、本件爭點：
　　原告請求設置排水路線在被告管理之4694地號土地如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位置，是否適當？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，4694地號土地為被告管理之國有地，558、56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分別為陳進源、藍柏元等情，業據兩造提出地籍圖謄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等件為證（卷第10-11、123-126頁），且為兩造所不爭執，堪信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。
　1.若原告得行使設置管線權，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路線，並非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：
　　卷第11頁附圖所示排水路線，以比例尺1/1200換算，若設置於4694地號土地，長度為76公尺；若設置於562地號土地，長度最短為18公尺、最長為24公尺，相較之下，系爭土地之排水路線設置於562地號土地，方為對鄰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，原告雖辯稱562地號土地已鋪設水泥等語，然原告亦可避開已鋪設水泥之土地設置管線，此有勘驗筆錄、勘驗照片附卷可稽（卷第136-146頁），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路線，並非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。
　2.系爭土地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而對國土保安用地主張設置管線，顯屬權利濫用：
　⑴按權利之行使，不得違反公共利益，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；行使權利，履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，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。又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，不能設置電線、水管、瓦斯管或其他管線，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，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；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，並應支付償金，同法第786條第1項雖定有明文，然相鄰關係之規定係為促進物盡其用、社會利益及國民經濟，而為個人間相互利益之調整，故以誠信原則、防止權利濫用為依歸，而應衡量利用方法所生之利益與相關影響或被害之利益，且必須符合公益原則；民法第786條第1項規定僅及於他人土地之上空或地下，不得安設於土表，且應考慮土地利用之情形、安設管線之原因等具體狀況（謝在全，民法物權論，上冊，頁289-290、315-316頁）。又相鄰關係之規定雖稱周全，然因社會經濟發展，難免疏漏，在此等情形，應依現行規定之價值判斷，適用誠實信用和權利濫用禁止等原則做合理的規範（王澤鑑，民法物權，第一冊，214頁）。又相鄰關係之規定一方面為睦鄰而設，另一方面亦為權利濫用之禁止，蓋法律賦予某人權利，需以不侵害國家、社會或他人利益為條件，因此，權利之行使須尊重他人之權利及公益，否則即為權利之濫用（何孝元，誠實信用原則與衡平法，112頁）。又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，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，比較衡量定之。倘其權利之行使，自己所得利益極少，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害甚大者，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，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（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判決先例參照）。
　⑵再按國有或公有林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出租、讓與或撥用：一、學校、醫院、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。二、國防、交通或水利用地所必要者。三、公用事業用地所必要者。四、國家公園、風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核准用地所必要者；保安林之管理經營，不論所有權屬，均以社會公益為目的。各種保安林，應分別依其特性合理經營、撫育、更新，並以擇伐為主，森林法第8條第1項、第2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下稱系爭使用規則）第6條第3項前段「海域用地以外之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、許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如附表一」（卷第214-1頁），而系爭使用規則第6條附表一「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」（卷第215-286頁），其中「農牧用地」容許使用項目包含（一）農作使用、（二）農舍、（三）農作產銷設施、（四）畜牧設施、（五）水產養殖設施、（六）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、（七）採取土石、（八）林業使用、（九）休閒農業設施、（十）公用事業設施、（十一）戶外廣告物設施、（十二）私設道路、（十三）再生能源相關設施、（十四）臨時堆置收納營建剩餘土石方、（十五）水庫、河川、湖泊、淤泥資源再生利用臨時處理設施、（十六）溫泉井及溫泉儲槽、（十七）農村再生設施、（十八）自然保育設施、（十九）綠能設施、（二十）動物保護相關設施、（二十一）露營相關設施、（二十二）無動力飛行運動相關設施（卷第247-258頁），其中容許使用項目「露營相關設施」之附帶條件為「一、本款應依露營場管理要點規定辦理，開發利用涉及建築法、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事項，應依各該法令規定辦理。二、露營場面積應小於1公頃，其許可使用細目合計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百分之10，並以660平方公尺為限；且限採點狀配置，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合計面積不得超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百分之30，且設施高度不得超過4公尺。三、不得位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、生態敏感類型、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（水庫蓄水範圍、國有林事業區、保安林等森林地區、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、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或優良農地）及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(土石流潛勢溪流及海堤區域之堤身範圍)。」（卷第256-258頁），是以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，依上開系爭使用規則，雖可作為露營場使用，仍須經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審核許可方可為之；復參酌系爭使用規則第6條附表一「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」之「國土保安用地」容許使用項目包含（一）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、（二）林業使用、（三）林業設施、（四）公用事業設施、（五）隔離綠帶、（六）綠地、（七）再生能源相關設施、（八）農村再生設施、（九）自然保育設施、（十）綠能設施、（十一）交通設施（卷第282-284頁），不論依上開森林法或是系爭使用規則第6條附表一「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」之相關規定，國土保安用地不外乎是提供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、林業使用及其設施、公用事業設施、隔離綠帶及綠地等之使用，應與公共利益有關，作為國土保安用地之4694地號土地，其使用方式自然無法逸脫上開範疇。因此，本院實難認同原告因將系爭土地作為興建露營區營利之用，而得於應供公益使用之國土保安用地（即4694地號土地）上設置管線之請求。況且，以現今工程技術，系爭土地之排水路線並非不得設置於562地號土地上，或可以儲水池及抽水水泵等方式替代附圖管線之設置，來處理因土地高低落差無法排水之問題；復參酌民法第779條、第786條規定，排水方式或設置管線縱使必須經由鄰地，仍須選擇對鄰地損害最小之處所及方式，而非選擇對主張排水權之人或設置管線權之人最有利（如花費成本最少）之方式，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，本院權衡審酌原告行使設置管線權而取得之極小私益（設置露營場之營利），與國家社會因此所受之極大損害（對保安林水土保持及林相之破壞），認為原告主張其得行使在4694地號土地上設置管線之權利乙節，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規定，礙難准許。
　3.至於原告稱系爭土地得主張類袋地通行權云云，惟查系爭土地並非袋地，已如三、不爭執事項㈠所示，原告主張類推適用袋地通行權，尚嫌無據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依物權法上不動產役權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同意原告安設管線通過如卷第11頁附圖所示之位置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七、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　　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陳建欽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提出上訴狀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欣吟


